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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亭区农业农村局关于推进信用监管、跨部

门联合监管工作的情况说明

近年来，龙亭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，按照上级要求，逐步健全完善“一单两库”，实

行动态管理。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一、2021 年，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监管管理局、市公

安局龙亭分局、龙亭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、区科学技

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及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《龙亭区食

用农产品龙亭区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”三年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龙农文〔2021〕25 号），将在全区

联合实施为期 3 年的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”

三年行动，提升提升我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保障人

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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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《开封市饲料兽药农药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信用

分级管理办法(试行)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经研究，

制定《龙亭区饲料兽药农药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信用分级管理

办法(试行)》，目前，我区没有饲料兽药农药生产企业。

三、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、

压缩审批时限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一是我局积极推行“告

知承诺制”2 项，行政事项名称及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

项如下：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（产地检疫合格证）；

植物检疫证书签发、林草种子（普通）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

（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材料）；二是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

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1 号）文件通知，我局严格落

实文件精神，以优化审批服务，压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审批时

限，提高审批效率。压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审批共 4 项：兽药

经营许可证核发（批时限由 30 个工作日压减至 20 个工作

日 ）；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（审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

至 15 个工作日 ）； 生鲜乳收购许可 （审批时限由 20 个

工作日压减至 10 个工作日 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（审

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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